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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新聞參考資料】政府在合憲性及必要性的基礎

上，推動兩岸政治議題協議監督程序立法 

108 年 4 月 11 日 

  本會擬具「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

例)第五條之 3修正草案」(下稱本草案)，刻於立法院進行審議

中。針對近來有論者指陳本草案合憲性相關問題，特予補充說

明如下： 

一、 兩岸協議並非憲法所稱之「條約」，兩岸協議處理程序有其

特殊性 

(一) 司法院釋字第 329號解釋理由書已明確指出，憲法第

38條、第 58條、第 63條所稱之「條約」，係指我國

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而兩

岸協議尚非此所稱之國際書面協定。此外，立法者制

定條約締結法，規範條約與協定之締結程序及其法律

效力，但兩岸協議並不適用該法之規定。 

(二) 憲法增修條文第 11條規定，立法者對於兩岸事務之

處理，得依此授權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此係基

於兩岸關係之特殊性，兩岸條例即為規範兩岸往來及

處理衍生事件之特別立法。為因應「習五條」後之兩

岸情勢變化，兩岸條例針對兩岸政治議題協議之處理

程序予以嚴謹規範，應符合憲法規定。依此，有認為

兩岸協議處理程序至多只能比照條約，不能增加更多

要件，尚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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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會高門檻審議，是考量議題重要性，須尋求更高的社會

共識，無違憲法規定及民主原則 

(一) 按多數決的投票表決方式，可約略分為相對多數決

(不須過半數)、絕對多數決(須過半數)、特別多數決

(須達一定之門檻)，三者均為民主制度之下的多數決

方式。至於制度上應採擇前開何種表決方式，僅係民

主原則採擇之不同，仍須由制憲者或立法者，考量事

務本質差異及重要性而定。憲法既無限制之規定，難

謂立法者採擇何種多數決方式，即屬違反憲法規定。

有認為特別多數決之高門檻將破壞民主政治的多數

統治，或認為係賦予少數否決多數的權力而違背多數

決之民主原則，應屬嚴重誤解。 

(二) 已有學者指出，參諸外國立法例，對於涉及主權或具

重大憲政影響之事項，亦設定特別高度或等同修憲程

度之國會審議門檻，如德國基本法、芬蘭憲法規定應

以等同修憲門檻議決，丹麥憲法規定更以須經國會 6

分之 5高門檻同意。 

(三) 憲法增修條文針對領土變更、修憲等事項，規定須經

立法委員 4分之 3之出席、出席委員 4分之 3之決議

的高門檻審議，惟憲法並未限制立法院不得以高門檻

審議其他重要事項；且憲法增修條文第 11條明定，

兩岸事務得為特殊之處理。本草案鑒於兩岸情勢變

化，考量政治議題具憲政及重大政治影響，應尋求更

高社會共識，其性質及重要性與修憲程度相當，設定

特別多數決之高門檻，自非憲法所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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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容協商，以守護中華

民國主權及憲法基本價值 

(一) 司法院釋字第499號解釋揭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即

憲法上具有本質上重要性之規範，如民主共和國原

則、國民主權原則、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

立與制衡之原則)，是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凡

憲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即便是修憲亦有其

界限。本草案爰參諸此意旨，明定主權國家地位與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毀棄或變更，不應作為兩岸政治議

題談判及協議之項目。換言之，此類議題是兩岸政治

談判的「禁區」，行政部門自始即不得提出。 

(二) 「主權」是國家存廢之基礎，是國家對其管轄區域所

具有排他性的至高政治權力，其內涵包括對內之立法

權、司法權、行政權，以及對外之外交權及國防軍事

權等。各個國家在國際組織之談判，例如關稅、貨幣

等，是國家基於主權地位行使其國家主權之行為，並

非將其主權割讓或放棄，不應將國家行使主權之行為

與國家主權地位混為一談。 

四、 提高國會參與比例，並未侵犯總統及行政部門之憲政權

能，有利於減少行政立法差異性 

(一) 本草案規定，兩岸政治議題協議協商，須由行政院提

出協議締結計畫及影響評估報告，程序的發動權能仍

在總統及行政部門；協商開啟後，也是由行政部門主

導協商進行，協議草案並須報請總統核定，尚無侵犯

總統及行政部門之憲政權能。有認為本草案之規定侵

犯總統及行政部門之「協議參與權」，應屬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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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於國會監督原則，國會對於協議本有審議之決定

權，本草案則考量兩岸政治議題之特殊性，特於協商

前階段導入國會參與，並規定協商時負責協議之機關

應適時向立法院報告，亦有利減少行政立法權責互動

上的差異，使後續協議處理程序更為順暢。 

五、 兩岸政治議題協議具有重大憲政或政治影響性，政治議題

須依協議具體內容個別判定 

(一) 現行兩岸條例有 3個條文（第 4條之 2、第 5條之 1

及第 18條）規範「政治議題」，但並未具體定義。鑒

於兩岸政治議題具高度敏感性，具體類型如兩岸和平

協議、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結束敵對狀態、安排階段

性或終局性政治解決，以及其他具有重大憲政或政治

影響性，可能影響我國主權之各項協議，需要更多社

會共識，相關處理程序須受更嚴謹的規範。 

(二) 兩岸間涉及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等一般公權力行

使或主權行使行為之協議，原則上非屬政治議題協

議，應依一般兩岸協議處理程序辦理。惟兩岸條例第

5條之 3修正草案所規範的「政治議題協議」，仍應

依協議具體內容有無涉及政治性意涵，個別判定。例

如，兩岸租稅協議處理兩岸重複課稅之問題，原則上

非屬政治議題協議；但協議內容如涉有「一個中國原

則」或「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等政治性意涵，就必須

要依照草案規定之監督程序處理。 

六、 協商結果須經公投，以落實國民主權原則，並為國家安全、

利益及人民福祉設下更堅實的防線 

(一) 中共「習五條」積極推動「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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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協商」進程，強加其政治框架於臺灣，未來兩岸談

判協商可能被迫在陸方片面設定的政治前提下進

行。當前民調顯示，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不贊成中國大

陸「一國兩制」主張，也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九

二共識」。考量政治議題對於國家安全、利益及人民

福祉影響甚鉅，本草案爰規定，協商的結果經國會高

門檻審議後，還必須經過公投，由全民做最後的檢視

及把關，俾符憲法國民主權原則之精神。 

(二) 參諸丹麥及法國等外國立法例，對於影響主權及憲政

之事項，亦規定須交付人民公投，均在落實國民主權

原則。 

七、 協議草案交付公投之規定，是公投法的特別規定，法制上

已有前例可循 

(一) 兩岸政治議題協議草案交付公投，是屬於特別類型的

公投，也就是公投法第 2條所定 3種類型(法律之複

決、立法原則之創制、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以外

的特別類型。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條規定，法規

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應

優先適用之。爰本草案有關公投之規定應優先於公投

法適用。 

(二) 現行法制上已有以其他法律規定應交付公投事項之

立法例(如離島建設條例第 10條之 2、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第 11條)，該等規定有

排除公投法部分規定之適用，但程序上仍依公投法之

規定辦理，與本草案之立法體例尚無不同。 

(三) 有論者依公投法第 1條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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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即認本草案已違反公投法法理

原則，應有謬誤。 


